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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合并审理

———基于要件事实的共通性

张旭东，陈伟斌
（福州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要：在当前司法体制下，因同一事件引起的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审理是相互分离的。 然而，基于环境侵权

的二阶性机理，两诉在要件事实上具有明显的共通性。 将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进行合并审理具有节约司法资源、平
衡诉讼当事人攻防力量的优势。 传统“先调查后辩论”的庭审模式遮蔽了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间的要件事实共通

性，只有采用基于双方攻防思维的要件事实审判法，才能为新设共通要件事实提取环节提供空间，进而实现环境公

私益侵权诉讼的合并审理。 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合并审理应按照“起诉阶段—共通内容原告陈述阶段—共通内

容被告陈述阶段—非共通内容原告陈述阶段—非共通内容被告陈述阶段—证据阶段—裁判阶段”的流程展开，并以

确认判决的形式就环境公私益侵权是否成立的问题统一作出中间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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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２０２４ 年）》，２０２４ 年全国法

院环境资源案件收、结案数均超过 ２１ 万件。 各类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案件数量虽较 ２０２３ 年有所减少，但仍

居高位。 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案件数量的攀升一方面体现了环境治理的严峻局面，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需

要对环境司法体制进行重新审视。
环境侵害案件具有复合性，同一侵权事件在对环境公益造成损害的同时，往往还会造成人身、财产等私

益的损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解释》）之规定，人身、财产等私益的损害无法在环境公益诉讼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获得

救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简称《生态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再次强调，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仅救济因环境介质损害造成的私

益损害，环境公益即环境介质本身损害并非该类案件的救济范围。 由此可见，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环境公私

益侵权案件是分别审理的。 换言之，中国对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审理采用了“分离模式” （或称“并行模

式”）。 然而，由于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在诉讼请求、事实认定、证据与证明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共通性，①人为

割裂两类诉讼的效果势必不尽如人意。 在学界，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分离与合并问题更引起了广泛争议。
部分学者认为，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分离是“主客二分”思维的产物，容易造成公益私益互相遮蔽、司法效

率低下、同案不同判、重复审理等弊端，故应秉持“生态整体保护主义”，将两类诉讼进行合并审理。② 亦有部

分学者认为，尽管两类诉讼间确有共通性，但二者在内在制度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分野，且环境公私益侵权

诉讼合并审理与现行体制相悖，应通过“衔接论”实现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间的协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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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尽管学者均注意到了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间的诸多共通性，但就同一侵权事件造成的环境公

私益侵权诉讼间的合并与分离问题却仍存在分歧。 那么，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间的上述共通性是否是对相

关案件进行合并审理的充分条件？ 对于因同一侵权事件而引起的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究竟应分别审理抑或

合并审理？ 如果应该合并审理，又应如何开展诉讼从而最大限度反映二者的共通性？

一、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之必然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首先回答：根据民事诉讼原理，具有什么样共通性的案件有必要进行合并审理，而
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间是否具有这样的共通性。

（一）要件事实共通案件合并审理之必然

正如学者所言，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在诉讼请求、事实认定、证据与证明方面均具有共通性，然而上述三

项共通性并非均系案件合并审理的充分条件。
１．诉讼合并的关键：要件事实共通性

所谓诉讼请求的共通性，是指在面对同一侵权行为时，关联诉讼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诉讼请求重合的

现象。 尤其是在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中，公私益原告双方均有权提出停止侵权、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旨在

修复环境损害的诉讼请求，进而可能出现诉讼请求相互阻却的现象。 同时，由于两诉均围绕侵害事实、因果

关系、免责事由等内容展开，故就上述内容的证据收集和举证质证而言，两诉也存在明显的共通性。 不过，诉
讼请求与证据的共通性，虽为两诉关联的表现，却未必构成合并审理的充分条件。 对于重叠的诉讼请求（如
停止侵害），生效判决的对世效力与既判力原则足以防止裁判冲突；对于共同的证据与事实，民事诉讼中的

免证事实与预决效力规则（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９３ 条）亦可

实现裁判衔接。 即便当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 ３０ 条第 ２ 款仅规定单向预决效力，未来通过完善既

判力扩张规则即可化解此问题。 因此，二者均可通过诉讼衔接机制予以协调，并无创设非合并不可的程序

需求。
案件事实是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对于基于同一事实的两诉，前诉中对相同事实的判断毫无疑问会对后

诉裁判施加一定影响，进而产生合并审理的必要。① 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的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必然围绕

同一案件事实展开，存在事实认定的共通性。 而客观事实具有唯一性，对其认定须保持逻辑一致，否则可能

违背既判力要求。 因此，事实共通性较之请求与证据共通更具本源性。 正因如此，有学者提出，基于社会经

济的一个事实之纷争中仅应存在一个诉讼标的，基于司法效率、避免裁判歧异、避免伤及当事人的政策考虑，
应将具有事实共通性的案件强制合并，②进而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与环境民事私益诉讼请求并入同一

程序。 依传统“实体说”（以实体请求权识别诉讼标的），环境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分属不同法律关系，难以

被纳入主观或客观诉的合并范畴。 因此，欲论证其合并审理的正当性，须转向以“事实”为中心的诉讼标的

理论新思路。
就环境公私益案件共通的事实类型而言，持“基于事实的强制合并说”的学者大多笼统地将其归因于

“同一侵权事实”的共通性。 实际上，在案件实体形成中，事实可分为生活事实、要件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

实等多个层次。③ 其中，要件事实———直接对应于实体法构成要件、决定法律效果是否发生的具体事实———
具有关键地位。④ 在上述事实中，唯有要件事实须经庭审充分攻击防御，且构成判决既判力覆盖的核心范

围。⑤ 因此，只有两诉在要件事实上存在交叉与重叠，其分离审理才可能引发既判力冲突与司法资源浪费，
从而产生合并审理的实质必要。 相反，若仅因生活事实、间接事实等存在共通性即强行合并，则易导致审理

范围不当扩张，影响程序效率与当事人处分权。 由此可见，论证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的必要性，必须立

足于要件事实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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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要件事实共通性下合并审理的比较优势

在要件事实共通性下，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的优势不仅体现为节约司法资源与维护法秩序统

一———此类价值通过既判力扩张下的诉讼衔接亦可部分实现，更在于其具有认识论上的先进性，并能够实质

平衡诉讼当事人的攻防力量。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公益与私益之区分本质上是“主客二分”思维的产物，人为地割裂了人的利益与自

然生态利益的内在统一。 环境损害中公益与私益交织共生，强行区分并采用分离审理模式易导致管中窥豹

的误区。 尽管持“衔接论”的学者亦试图强调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间的联系，但在分离式救济模式下，公益

案件与私益案件被置于不同审判平台，基于不同的目标进行审理。 不同审判人员对相同要件事实的理解未

必相同，这对基于同一事件的环境公私益侵权案件的统筹处理形成了天然的障碍，而合并审理模式则扫清了

这一障碍，为秉持生态整体主义，从全面、联系、运动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审理案件创造了条件。
从诉讼力量平衡的角度来看，基于案件客观事实的唯一性，根据法官的判断而视为真实的事实也只能有

一个，这种客观事实的不可更改性决定了环境公私益各方原告可以实现证据与证明上的互补。 换言之，在辩

论主义下，各方原告虽承担各自主张的举证责任，但因处于同一阵营，可依法进行证据共享与举证协作，围绕

共通要件事实形成证明合力。 这能使得各原告方（特别是举证能力较弱的环境私益诉讼原告方）的举证能

力得到提高，进而实现平衡原被告当事人攻防力量、加强对侵权人之威慑的效果。 在分离式诉讼模式下，环
境公私益原告被分隔在不同诉讼中，举证上的沟通与协商势必受到抑制。 只有在合并式救济模式下，环境公

私益侵权诉讼各方原告才因处于同一诉讼中而在举证上的沟通和证据的流转方面更加通畅。
（二）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间的要件事实共通性：基于致害过程的二阶性

既然要件事实共通性才是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的关键，那么，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间是否存在要件

事实上的共通性呢？
１．环境侵权致害过程的二阶性机理

根据《生态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 ２ 条，生态环境侵权区别于一般侵权，必须由生态环境介质损害

间接造成。 其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造成了环境介质损害；第二阶段，受到污染

或破坏的环境介质作用于人身或财产，导致私益损害的发生。① 可见，生态环境侵权本质上是间接型的环境

私益侵权。 然而，是否可以据此认为，环境公私益侵权分别对应着当发生环境介质损害时便产生了环境公益

损害、当环境介质再作用于私益时又产生了环境私益侵权这两个阶段？ 其实不然。
一方面，环境介质损害不等于环境公益侵权。 环境公益侵权以生态环境损害为要件。 依据《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第 ３ 条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第 ４ 条，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造成环境要素和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 ＩＩ
版）》第 ４．１２ 条与第 ４．１３ 条进一步将生态环境损害分为期间损害和永久性损害，均指向生态环境的服务功

能减损。 有学者亦认为，环境的生态功能体现为生态价值，以容纳环境破坏与冲击，提供生存舒适性、可观赏

性等服务功能形式存在并造福于人类生存发展。② 因此，生态环境损害实为环境服务功能减损。 若环境介

质损害轻微且可通过自净功能短期修复，则不必然导致生态服务功能损害。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 ＩＩ 版）》第 ６．４ 条也指出，仅当污染物浓度超标且影响在一年内难以恢复时，才构成生态环境损害。 换言

之，仅当环境介质损害达到相当严重程度时，才可能构成环境公益侵权；反之，轻微损害可能仅停留在“对环

境要素的不利改变”阶段。
另一方面，环境介质的污染或破坏可能间接造成人身、财产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介质的损害达到

了生态服务功能减损的程度。 换言之，生态环境侵权并不以构成环境公益侵权为前提。 例如，某排污厂排放

的污水符合国家标准，而符合国家标准的排污行为对环境介质造成的影响程度相对较轻，不一定会超出环境

容量，有通过环境自净功能消解的可能。 但是，无论影响是否达到了生态服务功能减损的程度，只要排污行

为造成了环境介质的损害，均有可能因此造成次生的私益损害。

①

②

参见刘克峰、刘悦秋主编：《环境科学概论》，气象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６ 页；黄锡生：《民法典时代环境权的解释路径———兼论绿色原
则的民法功能》，载《现代法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３ 页。

参见邹雄等：《环境侵权法疑难问题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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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环境侵权致害过程的第一阶段也可能存在财产损害。 由于生态价值与自然资源所有权、
用益物权可能存在于同一物质载体。 若侵权行为作用于的环境介质上恰好存在物权，则其也可造成物权这

一私益损害。① 此时，环境介质损害与物权损害同样相伴而生。 在这种情形中，侵权行为未经环境介质直接

作用于受损对象，其发生在环境侵权的第一阶段而非第二阶段，属于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 根据《生态环境

侵权若干问题解释》，这种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并不适用生态环境侵权的规则，而应适用一般侵权规则。
综上所述，环境侵权致害的二阶性机理具体如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侵权行为首先造成第一阶段的

环境介质损害。 但是，只有环境介质损害的严重性达到了造成生态服务功能减损的程度时，才构成环境公益

侵权；若环境介质与物权具有客体同一性，在该阶段中还将产生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 而当受损环境介质扩

散并作用于人身、财产损害时，将发生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即生态环境侵权，其私益损害发生于环境侵权致

害过程的第二阶段。 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与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虽然均与环境有关，但其机理却完全不同：
前者是侵权行为指向的客体恰好是环境要素；后者则是生态环境功能减损最终危及人身、财产的结果。

２．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在责任成立上的要件事实共通

为避免公法救济途径的不足，立法者将环境公益纳入了私法的调整范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均是这一“公法遁入私法”进路的体现。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第 １２３４
条、第 １２３５ 条亦在法律层面赋予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实体法依据，③二者可合

称“环境公益侵权诉讼”。④ 既然环境公益侵权在形式上亦属侵权责任之范畴，则其与私益侵权一样，亦需具

备侵权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 在环境侵权二阶过程中，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未经环境介质的间接作用即可

构成，也只能适用一般侵权规则而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等特别规则。 因此，其虽然与间接性

环境私益侵权及环境公益侵权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但二者间存在的是生活事实的共通性，在要件事实上的

共通性有限，将其纳入环境公私益诉讼合并审理的必要性似乎不足。 而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与环境公益侵

权在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上则具有明显的共通性。
在环境侵权二阶过程中，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未经环境介质间接作用即可构成，仅适用一般侵权规则，

不适用无过错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等特别规则。 因此，其虽可能与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及环境公益侵权基于

同一事实发生，但三者之间主要是生活事实的共通性，而要件事实上共通性有限，将其纳入环境公私益诉讼

合并审理的必要性相对不足。 相比之下，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与环境公益侵权在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上具

有明显的共通性。 首先，二者均基于同一加害行为产生，故在加害行为的认定上完全共通。 其次，在损害后

果上，二者均以环境介质损害为基础。 环境公益侵权进一步要求造成生态服务功能减损———这是一种可从

《民法典》绿色原则及环境义务条款中解释出的法益；⑤而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则须证明人身、财产权益因环

境介质的作用间接遭受损害。 在因果关系上，环境侵权的二阶性使得二者在“行为与环境介质损害之间因

果关系”的证明上具有共通性：环境公益侵权仅需证明该因果关系（生态服务功能减损本身即属于严重的环

境介质损害）；而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则需额外证明“环境介质损害与私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可归责性方面，环境公私益侵权中的补偿性赔偿均不要求过错要件。 但根据《民法典》第 １２３４ 条与

第 １２３５ 条，环境公益侵权的成立还须具备违法性要件，即必须证明系“违反国家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依照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行为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不构成环境公益侵权。⑥ 至于惩罚性赔偿，二者均要求

“故意＋违法性”要件。
与此同时，侵权人对环境公私益侵权责任亦可主张一系列抗辩。 在环境侵权二阶性下，部分抗辩可同时

阻却环境公私益诉讼中原告的请求权。 一般而言，抗辩可分为权利未发生、权利已消灭和权利阻止（权利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段小红：《生态破坏侵权归责原则的类型化配置》，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第 １１３ 页。
参见丁宝同：《我国“公、私法协动”实现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诉讼法进路》，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６⁃１３０ 页。
参见陈哲：《〈民法典〉时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之统合论》，载《内蒙古社会科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０⁃１１３ 页。
参见张冉：《环境公益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分配规则》，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７４ 页。
参见张震：《民法典中环境权的规范构造———以宪法、民法以及环境法的协同为视角》，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４⁃５ 页；张旭东：《民法典视域下生态环境损害规定之法理基础》，载《河北法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２ 期，第 ５１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５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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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行）三个层次。 权利未发生抗辩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１１６ 条规

定的战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该事由对公私益侵权均构成共通抗辩。 权利消灭抗辩中，“债务已履行”
（如侵权人已履行损害赔偿、修复等义务）对公私益侵权原告均可构成抗辩；但因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性，检
察院等原告不得擅自免除责任，亦通常不存在人格混同、互负债务情形，故抵销、混同、免除等事由一般仅能

作用于私益侵权诉讼。 此外，诉讼时效抗辩（通常三年，最长二十年）亦可同时对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原告

主张（参见表 １）。
由此可见，构成要件的共通性使环境公益侵权与间接型环境私益侵权在构成要件的法律大前提上具有

了共通性，这些法律构成要件所对应的具体案件事实也因此具有了共通性，即小前提上的共通性。 基于二者

间全方位的要件事实共通性，将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进行合并审理势在必行。
表 １　 环境公私益侵权在构成要件上的共通性

审查阶段 构成要件
审查内容及规范基础

共通内容 环境公益侵权特有内容 环境私益侵权特有内容

原告层面

加害行为
污染 或 破 坏 环 境 的
行为

权益损害 环境介质损害 生态服务功能减损 人身、财产权损害

因果关系
行为与环境介质损害
间的因果关系

行为与人身、财产损害的因
果 关 系 （ 仅 间 接 型 私 益
侵权）

可归责性

补偿性赔偿：无过错
责任
惩罚性赔偿：故意＋违
法性

补偿性赔偿：违法性要件

被告层面

权利未发生抗辩 不可抗力、战争等 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

权利消灭抗辩 债务已履行 抵销、混同、免除等

权利阻止抗辩 时效抗辩

二、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的困境与纾解

既然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式审理的支撑点在于要件事实的共通性，那么，要实现环境公私益侵权诉

讼的合并，就必须充分利用二者在要件事实上的共通性以实现诉讼资源的节约。
（一）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之困境：传统庭审模式的阻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庭审程序由开庭准备、开庭审理、合议庭评议与宣告判决等

阶段组成，其中，开庭审理部分按“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顺序进行。 然而，在这种“先调查后辩论”的传统

庭审模式下，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合并审理犹如空中楼阁。
１．法律关系聚焦庭审模式下共通案件事实利用的阻碍

“先调查后辩论”的庭审模式本质上是法院对案情进行探知的过程，即通过理顺不同法律关系及其变动

情况把握全案性质，并以此为基础通过逻辑三段论适用法律作出判决的过程。① 其具体的思路是先寻找事

件发展源头，用证据再现事件过程，再定性和分析法律关系过程，最后解决争议点并得出结论。② 法庭调查

阶段，法院通过证据调查厘清案件事实从而理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实关系；法庭辩论阶段，法院将上述事

实关系涵摄于法律规范，使其转化为法律关系。 可见，传统庭审模式着眼于各方当事人法律关系是否成立，
其基本审理方法是基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对案件事实进行拆分与定性。

在聚焦各方法律关系的传统庭审模式下，一方面，为了保障当事人的举证权，法官通常需要对当事人提

出的所有证据进行调查，而当事人往往会提出一切自认为可能对胜诉有利的证据———尽管某些证据对于判

①
②

参见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０ 页。
参见李后龙、李勇、王松：《请求权分析五定法：从有法可依到有据可判》，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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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诉讼请求成立与否可能并无实质意义，①这必然导致证据调查范围的泛化。 另一方面，法庭调查阶段仅能

确定各方当事人的事实关系，而法律关系的定性尚需在法庭辩论中完成。 换言之，法庭调查阶段结束后，争
点也未彻底绞尽。② 这样一来，法庭调查将无的放矢，进而导致证据调查的范围严重泛化、与案件事实相关

的裁判基础资料过度臃肿，当事人自认的作用也将被削弱。 总而言之，这种逻辑颠倒的庭审模式将使法庭调

查在一些关联性不大的证据审查上浪费过多时间，而一些重要的事实和证据却可能没有得到充分辩论甚至

没有被举证证明，从而影响对全案的处理。③

２．共通事实利用不能下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的落空

基于传统“先调查后辩论”庭审模式的上述弊端，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中的要件事实共通性也将被遮

蔽。 在这种庭审模式下，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的事实可能与构成要件无关，而与构成要件尤其是与共通构成

要件相关的事实则可能被遗漏。 共通要件事实都未必能在诉讼中呈现，更无法集中在一个环节中进行统一

处理。 在此模式下，即便两诉涉及同一加害行为或因果关系等共通要件，这些事实也往往被分别嵌入公益请

求与私益请求各自的法律关系叙事之中，作为支持不同诉求的组成部分被分别主张、举证与辩论。 传统庭审

模式缺乏识别、剥离并集中审理此类“事实公因式”的机制。 因此，法庭调查难免会对实质相同的要件事实

进行两次甚至多次审查：例如，在公益诉讼的原告部分审查该行为是否构成公益侵害，在私益诉讼的原告部

分又审查同一行为是否构成私益侵害。 相应地，被告也可能需要就同一事实进行重复防御。 这并非偶然，而
是该模式为完成其“分别确认多个法律关系”之内在任务导致的必然结果。

可见，在传统庭审模式下，即使强行对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进行合并，其本质上只是公私益诉讼被置于

同一个案件审理平台，而非实质上的合并审理。
（二）合并审理困境的破解思路：要件事实审判法

与传统庭审模式相反，要件事实审判法以原被告双方间的诉讼攻防为核心，将案件争点整理环节前置，
这样的审判模式为提取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要件事实的“公因式”、实现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合并审理开

辟了道路。
１．新庭审模式的焦点：共通要件事实

既然传统法律关系聚焦式的审判模式对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合并审理形成了阻碍，则必须首先进行

庭审模式的变革。 区别于英美法系的庭审模式，大陆法系的庭审从规范出发，理应在确定事实主张的前提

下，围绕有争议的事实开展集中的证据调查。④ 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包括请求、主张与举证三个层面，根据上

述逻辑，三者间的关系应为主张服务于请求，举证服务于主张。 请求和主张应在辩论程序中提出，而举证则

在证据调查中完成。⑤ 换言之，应当先在法庭辩论中进行争点整理，在法庭调查阶段仅需对争点内容进行举

证上的攻防。 在强调庭审中心主义的当下，强化对事实主张的实质性认定、实现庭审模式由法律关系聚焦转

向要件事实聚焦势在必行。
相比普通案件，在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合并审理中，庭审方式转变的需求更加迫切。 如上文所述，两

诉合并审理的根本原因在于要件事实的共通性，合并审理的诉讼模式安排便必须对此有所反映。 总而言之，
要充分反映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间的要件事实共通性，离不开对案件争点的归纳与整理，在环境公私益侵权

诉讼的合并审理中，不应分散地考察各方侵权关系，而应前置全案的争点整理，进而在总结环境公私益侵权

诉讼中共通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对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中要件事实共通部分加以提炼，并集中在专门的环节

中进行法律和事实上的调查与辩论。
２．要件事实审判法对共通要件事实的聚焦

所谓“要件事实审判法”，是以实体请求权基础为线索，遵循“法律规范—诉讼请求—构成要件—要件事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李凌：《集中审理视角下民事证据调查阶段化研究》，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４８５ 页。
参见邵明：《正当程序中的实现真实———民事诉讼证明法理之现代阐释》，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４０９ 页。
参见章武生：《我国民事案件开庭审理程序与方式之检讨与重塑》，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６９ 页。
馬場英彦「事実認定の諸間題」鈴木忠一＝三ヶ月章編『実務民事訴訟講座Ⅰ』（日本評論社，１９６９ 年）２７３ 頁参照。
参见段文波：《我国民事庭审阶段化构造再认识》，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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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主要证据”的逻辑线索展开审理的裁判方法。① 其发源于德国和日本，以“事实主张与法律要件涵摄”为
核心，旨在判断请求权是否成立。② 其内在的审查逻辑天然聚焦于原告的请求与被告的抗辩之间的对立关

系。 相较于传统庭审模式对不同法律关系的平行审视，要件事实审判法在结构上具有将各方关系“化约”为
二人关系的功效，③从而将审理重心从梳理“各方关系”转向组织“双方对抗”。

要件事实审判法要求双方围绕“与争点有关的要件事实”展开交锋，并非过于简化生活事实，割裂法律

关系的整体性，④而是尽量避免在流程上让当事人讲述两个乃至多个不同的故事。 正是由于要件事实审判

法采取了“请求—抗辩”的双方对抗结构，在环境公私益诉讼合并审理中，处于原告地位的公益诉讼主体与

私益受害者得以从“分别举证”转向“协同作战”。 他们可以被视为追求共同事实认定（即侵权责任成立）的
“一方”，从而为要件事实和证据在原告阵营内部的高效整合与流通提供程序支撑。 相反，由于法律关系的

复数性，运用基于法律关系分析法的传统庭审模式必然产生不必要的重复，⑤同一环境侵害事件可能同时涉

及公益与私益侵权等多个法律关系，传统模式在分别审查这些关系时，反而不可避免地对同一核心事实（如
侵权行为、因果关系）进行重复的、割裂式的调查与辩论，形成“一个事实，多次审理”的局面。

那么，要件事实审判法如何具体实现对环境公私益诉讼中共通要件的聚焦审理呢？ 一般而言，该方法通

常将庭审划分为程序审查、当事人陈述（法律审查）、证据调查（事实审查）与裁判等阶段，并遵循“法律先于

事实”“主张先于举证”的次序。⑥ 在环境公私益诉讼合并审理的情境下，由于共通要件事实的存在，可以考

虑在此基础上加入一个关键的“共通要件提取与审理”环节。 由于两诉在侵权责任成立的诸多要件上具有

共通性，可以在当事人陈述阶段，首先专门就这些共通的构成要件部分组织主张与抗辩，将共通要件作为

“公因式”先行审理。 这一设计完全符合要件事实审判法的内在逻辑：它首先在法律层面确定了共通争点

（大前提），进而引导后续证据调查阶段围绕这些共通争点（小前提）进行集中、高效的举证质证。 通过这一

环节，不同原告可就共通要件进行主张补充与证据共享，被告也可进行统一抗辩，从而有效避免传统模式下

对同一要件的重复举证与分散辩论，真正实现“合并审理”所追求的审理集中与效率提升。
综上所述，传统审判方式缺乏对要件事实的聚焦，只有在要件事实审判法下，才能通过合理的审理阶段

划分，实现对共通要件事实的识别、提取和集中审理，进而对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进行合并审理。

三、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的具体操作

在论证了应以要件事实审判法作为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的模式后，尚需就要件事实审判法下

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的审理范围、判决形式、具体流程等问题展开具体分析。
（一）以责任成立共通要件事实为界的合并审理范围划定

侵权责任的请求权基础包括责任成立与责任范围两个层面。⑦ 责任成立层面涉及侵权请求权是否成立

的问题；而责任范围层面涉及侵权责任的具体内容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环境公私益侵权在责任成立层面具

有明显的共通性，但在责任范围层面，二者的交集有限。
《民法典》中规定的民事责任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为包括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停止侵权和狭义恢复原状

在内，旨在恢复受害人权益之原貌和完整价值的广义恢复原状责任。⑧ 另一类则为金钱赔偿。 尽管在环境

公私益侵权诉讼中，原告均可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权、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广义恢复原状责任，但如上文

所述，基于广义恢复原状责任的未来面向效力，加之生效判决的既判力扩张，两诉中关于此类责任诉请相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冉博：《要件事实理论与民事判决书的表达》，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１６４ 页。
参见［日］福田清明：《德国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ｉｋ 与民法教育———以要件事实论的比较》，张挺、周旭诚译，载《燕大法学教室》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２４ 页。
参见金晶：《请求权基础思维：案例研习的法教义学“引擎”》，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９８ 页。
Ｖｇｌ． Ｈａｎｓ Ｏｔｏ ｄｅ Ｂｏｏｒ，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ｃｈｕｔｚ ｕｎｄ Ｒｅｈｔｓｙｓｔｅｍ：ｅｉｎ Ｐｉｔｒａｇ ｚｕｍ Ｋａｍｐｆ ｇｅｇｅｎ ｄａｓ ａｋｔｉｏｎｅｎ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Ｄｅｎｋｅｎ，Ｗｅｉｃｈｅｒ，１９４１，Ｓ．４２；Ｂｅｒｎ⁃

ｈａｒｄ Ｇｒｏｐｆｅｌｄ，Ｅｘａｍｅｎｓｖｏｒｂｅｒｅｉ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ＪＺ １（１９９２），Ｓ．２５．
参见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３４ 页。
Ｖｇｌ． Ｋｕｒｔ Ｓｃｈｅｌｌｈａｍｍｅｒ，Ｄｉｅ Ａｒｂｅｉｔｓｍｅｔｈｅｏｄｅ ｄｅｓ Ｚｉｖｉｌｒｉｃｈｔｅｒｓ，Ｃ． Ｆ． Ｍüｌｌｅｒ， ２０１９，Ｓ．９．
参见王泽鉴：《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５４ 页；吴香香：《中国法上侵权请求权基础的规范体系》，载《政法论坛》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７３ 页。
参见张红：《我国民法中恢复原状的再体系化》，载《荆楚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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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并不需要通过诉讼合并加以解决。
在金钱赔偿方面，两诉亦无合并审理之必要。 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需同时考察“损害”与“责任范围因

果关系”两项要件。 环境公益损害依《民法典》第 １２３５ 条确定，主要包括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修复费用及合

理预防费用等，多依赖评估鉴定；环境私益损害则指人身、财产损失，其赔偿项目由人身损害赔偿等司法解释

另行规定。 二者在损害构成上截然不同，并无实质交集。 相应地，在判断损害与权益侵害间的因果关系时，
需依据相当因果关系与法规目的进行个别审视。 由于两诉所保护的法规目的不同、损害性质迥异，在“何种

损害应予赔偿”的判断上自然缺乏共通基础。 因此，就损害赔偿责任范围而言，两诉几乎不存在可合并审理

的实质要件。 更何况，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虽被纳入《民法典》，但其救济并未完全私法化。 公益诉讼责任的

承担带有公权保障色彩，如《民法典》第 １２３４ 条对代履行制度的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对赔偿金管理的专门规定。 相比之下，私益赔偿的执行主要依靠一般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二者在执行

机制上亦缺乏共通之处。 由于环境公益侵权涉及时间长、范围广、具体机理更加复杂，若要将环境公私益侵

权诉讼的责任范围问题也强行合并在同一诉讼中进行解决，则可能造成私益诉讼原告的权益损害无法及时

得到救济。
因此，有必要以责任成立与责任范围作为界限，对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合并审理范围予以限定。 具体

而言，合并审理应集中于侵权责任是否成立的共通问题；对于责任范围，法院在合并审理中仅需作出其是否

成立的整体认定。 至于侵权人最终应向各原告分别承担的具体责任份额与金额，可留待后续程序解决。 未

来，最高人民法院可通过制定专门的损害赔偿目录，明确各类环境公私益损害的计算标准与方式，从而指引

各级人民法院高效地处理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责任范围认定问题。
（二）基于要件事实审判法的“四阶七步”合并审理流程构建

关于要件事实审判法的具体操作步骤，学理上存在多种意见。 例如，杨立新教授将其归纳为“发现请求

权、请求权定性、寻找请求权的法律基础、确定请求权、适用法律裁判”五个步骤。① 邹碧华法官提出“固定权

利请求、找到权利请求基础规范、寻找抗辩权基础规范、基础规范构成要件分解、检索诉讼主张、整理诉讼争

点、证明要件事实、认定要件事实、要件归入并作出裁判”的“要件审判九步法”。② 其实，上述步骤差异主要

源于对程序环节的细分程度不同，其核心逻辑实则相通。 例如，“要件审判九步法”中的“找到权利请求基础

规范”与“基础规范构成要件分解”在司法认知过程中常融为一体；而“整理诉讼争点”亦是通过请求权与抗

辩权基础的梳理来实现，无需单独列为一步。 若以审理阶段为纲，要件事实审判法通常可整合为起诉阶段、
陈述阶段、证据阶段与裁判阶段四大环节。 其中，陈述阶段又可依“先原告、后被告”的攻防顺序展开，最终

完成从法律寻找到事实认定，再到裁判结论的推理过程。
然而，在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的特定情境下，为落实对共通要件事实的集中审理，需对传统阶

段划分进行必要改造。 其中的关键在于，将陈述阶段进一步区分为“共通内容”与“非共通内容”两部分，并
分别在各自内部遵循“原告陈述—被告陈述”的攻防次序。 具体流程如下。

在共通内容审理部分，首先由原告方就责任成立的共通要件进行主张。 若其主张明显不成立，则可判决

驳回诉讼请求；若主张合理或部分合理，则进入被告答辩环节。 被告可就共通要件提出抗辩，若抗辩成立，则
案件需进入证据调查阶段；若抗辩不成立或仅部分成立，则需进一步审理非共通内容。 随后进入非共通内容

审理部分。 首先由原告分别就公益或私益特有的要件进行补充主张。 若双方主张均不成立，则原告败诉；若
仅一方主张成立，则该方原告进入后续被告答辩环节，另一方败诉；若双方主张均具合理性，则一同进入被告

答辩环节。 在此环节，被告可针对各方特有要件进行抗辩。 若被告抗辩对所有原告均不成立，则可裁判原告

胜诉；若其对任何一方原告的抗辩成立或部分成立，则全案进入证据调查阶段，对尚存争议的要件事实进行

集中举证与质证。 至于起诉阶段、证据阶段及裁判阶段，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中要件事实审判法的

审理步骤与一般案件并无差异。 如此一来，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中要件事实审判法的具体步骤便可划分为

四大阶段，共七个具体步骤（如表 ２ 所示）。

①
②

参见杨立新：《民事裁判方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２２ 页。
参见邹碧华：《要件审判九步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０⁃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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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流程表①

逻辑阶段 审理阶段 审理目的 审理内容 审理结论

大前提

起诉阶段

陈
述
阶
段

共通
内容

非共通
内容

原告
阶段

被告
阶段

原告
阶段

被告
阶段

固定权利请求 原告起诉是否符合程序要件

确定诉讼
争点　 　

原告诉讼陈述
能否支持诉请

原告的请求权基
础及其构成要件

１．原告诉请不具有法律合理性（原告
败诉）
２．原告诉请具有或部分具有法律合
理性（进入共通内容被告阶段）

被告陈述是否
能支持自己的
抗辩

被告的抗辩要件

１．被告抗辩具有法律合理性（进入证
据阶段）
２．被告抗辩不具有或部分具有法律
合理性（进入非共通内容原告阶段）

原告诉讼陈述
能否支持诉请

原告的请求权基
础及其构成要件

１．双方原告诉请均不具有法律合理
性（原告败诉）
２．仅一方原告诉请不具有合理性（该
方原告败诉，其他原告进入非共通内
容被告阶段）
３．双方原告诉请均具有或部分具有
合理性（进入非共通内容被告阶段）

被告陈述是否
能支持自己的
抗辩

被告的抗辩要件

１．被告抗辩（对双方或任意一方）具
有或部分具有法律合理性（进入证据
阶段）
２．被告抗辩对双方均不具有合理性
（原告胜诉）

小前提 证据阶段 证明与认定要件事实
争点要件事实的
举证与质证

负有举证责任而举证失败者承担举
证不能的责任

结论 审判阶段 要件归入并作出裁判 就环境公私益侵权责任是否成立作出确认判决

　 　 （三）基于侵权责任成立的中间确认的合并审理判决形式

在进行上述审理流程后，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那么法院又应当作出怎样的判决？ 对环境公私益侵权诉

讼的合并审理仅涉及共通的侵权责任成立层面，较少涉及责任范围认定层面。 为实现对环境公私益侵权诉

讼中的共通争点的集中审理以节约司法资源和加速审理程序，有学者提出，可以引入中间裁判制度，将审理

程序分为两个阶段，先在第一阶段的审判中对共通基础事实作出中间判决，再通过第二阶段的审判对公益请

求与私益请求分别作出裁判。② 具体到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的合并审理，就是对存在共通要件事实的侵权

责任认定问题先行作出中间裁判。 不过，由于中国立法并未确立中间判决制度，如何引入该制度并使其与中

国现有基本理论和现行制度相协调便成为重中之重。
依据民事诉讼基本原理，诉可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与形成之诉。 其中，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之间存

在补充关系，确认之诉虽然在确权问题上具有先决作用，但其却不具有强制执行性，往往还需另行提起给付

之诉，基于此，确认之诉便成为给付之诉的前提，而后者则系前者的延伸。③ 可见，与实体性中间判决一样，
确认判决也具有“先决性”。④ 基于二者之间的共性，可以对中国的确认之诉进行适度改造，以实现中间判决

的效果———即使当事人未将确认之诉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提出，但在诉讼中当事双方对先决事项确实产生

争议且该事项成为给付之诉审理和裁判的必要前提时，法官可以依职权先就先决事项作出确认判决，而无须

另行或单独提起确认之诉。⑤ 不过，与一般确认判决不同，此类中间确认判决并不直接处理诉讼标的，仅为

避免重复争议而设，故不具有既判力，亦不终结审级，仅产生争点效。 该效力拘束后续程序，终局判决须以其

为依据，当事人亦不得在后续审理中推翻已确认的事项，对其不服只能与终局判决一并上诉。

①

②
③
④
⑤

该流程表在参考法庭报告技术的审查流程的基础上，结合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合并审理具体情况对陈述阶段的流程进行了改造。 参
见吴香香：《请求权基础———方法、体系与实例》，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０⁃３１ 页。

参见张旭东：《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并行审理的困境与出路》，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２９８ 页。
参见邹碧华：《要件审判九步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６５ 页。
参见张晋红：《关于中间确认判决制度的立法思考》，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第 １１２ 页。
参见傅郁林：《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第 １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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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根据通说，基于侵权行为能够提起给付之诉，就侵权成立提起积极确认之诉不仅没有必要，也欠缺

相应的诉讼利益。① 但在环境侵权领域，损害往往长期潜伏、范围广泛，私益损害的具体人数与数额难以即

时确定。 此外，侵权成立与否及公益损害数额的认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适宜由专门审判机构处理；而私益

赔偿数额的确定则相对常规。 通过确认判决对责任成立问题先行裁判，可实现审理阶段的专业分工，提升私

益原告的维权效率，因而在此特定情境下，确认利益可被承认。 这表明，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运用确认判决对

环境公私益诉讼中的共通问题作出先行裁判，具备制度空间。
需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确认之诉通常仅能用于确认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单纯的事实确认并非确

认之诉的涵盖范围。 显然，仅对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共通基础事实作出中间判决有违既有的民事诉讼原理，
且其也无法完全涵盖两诉在侵权责任成立要件上的共通之处。 因此，在要件事实审判法下，环境公私益侵权

诉讼合并审理的中间判决确认的应是侵权责任是否成立的问题，而非仅单纯针对相关要件事实进行确认。

四、结语

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运行逻辑。 基于环境侵权的二阶性机理，环境公私益侵权

诉讼在要件事实上具有明显的共通性。 强行割裂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不仅易造成诉讼资源浪费、司法裁判

冲突等诸多弊端，而且会削弱环境公益侵权诉讼原告对私益诉讼原告的支持作用，进而加剧后者在诉讼中的

弱势。 因此，必须推动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由分离式审理向合并式审理的转变。 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要

件事实审判法作为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的庭审模式，就环境公私益侵权是否成立的问题作出确认

判决。 当前司法解释中对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采取并行审理的规定已与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的理念不相适

应。 要件事实审判法下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合并审理方案的提出，不仅可以为环境公私益侵权诉讼中各方

原告提供共同应对环境风险的平台，也可为缓解环境诉讼爆炸的局面提供可资借鉴的立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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